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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动机”和“方向盘” 
 

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齐鹏飞  
 

  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颁布 25周年。25年来香港回归和特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
了“一国两制”的“大宪章”——香港基本法,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也是香港彻底结束旧时代英人治港殖民体制全面迈向新时代港人治港民
主政治的法治利器,是特区以“双普选”为目标导向和主要内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之“发动
机”和“方向盘”。 
  众所周知,在香港回归以前、英人治港的旧香港时代,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典型的英属殖民政治,
是英国总督独裁和英国总督专制,而绝非什么民主体制,香港同胞即香港本地华人的政治参与权力
极其有限。我们就拿旧香港时代香港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两个“制高点”来看:一个是香港总督、
一个是香港立法局。 
  先看香港总督,从 1843 年上任的第一任总督朴鼎查,一直到 1992 年上任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
康,28个旧香港的直接统治者,无一不是由英国女王、英国政府派出的。28任旧香港的统治者,有哪
一个是香港人民民主选举的?有哪一个是由香港人民授权的?有哪一个是可以代表香港人民的? 
  再看香港立法局,情况也基本一样。一直到 1984年中英谈判成功正式签署香港将于 1997年 7
月 1日回归中国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前,香港的立法局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具有实质意义
的立法机构,仅仅是备总督立法时咨询的御用机构。香港的立法局,最初叫定例局,在 1984 年以前,
其议员由当然议员(即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政府官员出任的官守议员、民间人士出任的非
官守议员三部分组成。除了当然议员外,其余成员皆由总督委任。没有一个人是香港人民民主选举
产生的。香港总督掌握有香港的绝对立法权,他是立法局的主席,可以任命和罢免议员,可以决定立
法局的开会和休会,可以决定立法局的成立和解散⋯⋯ 
  这里,有一个情况必须特别说明,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最后一段时间(即自“旧香港”至“新香
港”的“十二年过渡时期”)里,香港立法局的地位和功能、香港立法局议员的产生和议员结构,的
确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引入所谓“代议制”因素、开始引入民主选举的成分:1985 年立法局的部
分议员开始实行间接选举；1991 年立法局的部分议员开始实行直接选举；1995 年“旧香港”的
最后一届立法局的 60名议员,全部由选举产生——地区直接选举 20席、功能组别间接选举 30席、
选举委员会间接选举 10席。立法局的主席也不再由香港总督担任,而是由议员互选产生。 
  那么,为什么立法局在这时候会产生如此重大变化?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经
过中英谈判,英国人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他们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在 1997
年 7月 1日他们必须把香港交还给中国。因此英国人为了能够在 1997年 7月 1日香港回归以后
继续保持他们对香港的影响力甚至是控制力,才决定在香港的“过渡时期”突击搞有利于他们的政
治安排,以便在他们“光荣撤退”以后,在香港还有可以代表他们利益和意志的“政治代理人”,香
港回归以后还可以是一个“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社会”。他们搞这种政治安排的突破口,就选在立法
局——因为他们知道香港未来的特区行政长官,他们不好控制；但是香港未来的立法局——即香港
特区立法会,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控制——因为立法会选举出来,仅仅需要报中国的中央政
府备案而不是批准。所以,如果这个选举制度设计好了,至少可以保证他们中意的“政治代理人”
可以在其中占据很大一部分——至少是关键少数。因此,在“过渡时期”,英国人通过 1984年《代
议政制绿皮书》、1985年的《代议政制白皮书》和《立法局(权力及特权)条例》、1992年彭定康的
“政制改革方案”,逐步实施和完成了这一战略布局。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在香港一百多年的



 

第 2页 共 4页 

殖民统治期间都不搞“民主”,而偏偏在“光荣撤退”前的十几年间突然在香港突击搞“民主”的
真实原因。也就是说,英国人于“过渡时期”在香港突击搞的“民主”,其出发点并不是他们所标
榜的“还政于港”、“还政于民”,而是为了最大化地保证英国人在 1997 年香港回归以后的利益以
及影响力甚至是控制力。 
  因此,我们历史地看,香港的民主绝不是英国人在“英人治港”的殖民统治时代“恩赐”给香
港人民的,在那个时代香港人民是没有任何政治参与权力、没有任何民主选举权力的。这是英国人
在“英人治港”的殖民统治时代给香港人留下的非常“尴尬”的历史遗产。 
  那么,目前新香港即香港特区以“双普选”为目标导向和主要内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
究竟是在哪里起步的?它的宪制基础和法理根据是什么?这里,有四句话可以说明问题——源自香
港回归的大背景,源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国策,源自“一国两制”的“大
法典”——香港基本法,源自中央政府的发动、推动和依法授权。 
  为什么这么说? 
  一直到 1984 年中英谈判成功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对于回归以后香港特区的政治安
排尤其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问题,仅仅是中国政府在“正文”和“附件”中原则性的政治承
诺: 
  中英“联合声明”“正文”载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

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载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

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 
  这也就是说,在 1984 年中英双方通过外交谈判达成的国际协议——中英“联合声明”正文及
其附件中,对于未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仅仅有两句话:一句是“行政长官在当地通
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一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这里
第一次指明了未来香港特区政治发展和政制改革之民主化的目标和路向,但是无论是行政长官的
产生还是立法会的产生,都还没有任何涉及“普选”的字样。 
  而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香港回归以后新香港要搞民主政治、搞民主选举,这也并不是中英双
方外交谈判“谈”出来的,不是英国政府为香港人民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争取来的,而是中国政府
依据“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国策,从实现和保障香港人民在新香港“当家作
主”之民主权力的战略考量出发,单方面作出的政治安排和政治承诺。道理很简单,香港回归以后,
未来香港特区政治发展和政制改革怎么搞,完全是中国内政,英国人是没有资格、没有权力参与和
干涉的。 
  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不仅要搞民主选举,而且要逐步发展到“双
普选”这一步的长远目标,是中央政府领导和主导制订的“一国两制”的“大法典”——香港基本
法第一次明确下来的: 
  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
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
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香港基本法第六十八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选举产生。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也就是说,目前新香港即香港特区以“双普选”为目标导向和主要内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
程,它最初的、也是唯一的宪制基础和法理根据,就是来自香港基本法,而不是其它。 
  而且,中央政府为了体现香港回归以后在香港特区推行和落实民主政治、民主选举的诚意和决
心,为了使新香港以“双普选”为目标导向和主要内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可以具有可行性、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实质性的进步,中央政府还在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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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办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以及与香港基本法同时公

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中,对香港回
归以后香港特区“头十年”也就是 1997 年至 2007 年,第一任(1997—2002)、第二任(2002—2007)
行政长官和第一届(1997—1999)、第二届(1999—2003)、第三届(2003—2007)立法会的产生,如何“根
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逐步增加民主成分最终走向“双普选”的长

远目标,进行非常具体的规定: 
  关于 1997年至 2002年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推选委员会“在当地
以协商方式、或协商后提名选举,推举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这个推选委员
会由 400人组成,比例如下:工商、金融界 25%；专业界 25%；劳工、基层、宗教等界 25%；原政
界人士、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 25%。 
  关于 2002年至 2007年第二任行政长官的产生,“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根据本
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这个选举委员会委员共 800人,由下列各界人士组成:工商、金融界
200人；专业界 200人；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 200人；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
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 200人。 
  也就是说,香港特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均采用“大选举团”的间接选举模式,但
是“大选举团”的人数在逐步增加——自 400人至 800人。 
  关于 1997年至 1999年第一届立法会的产生,60名立法会议员“分区直接选举产生议员 20人,
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议员 10人,功能团体选举产生议员 30人”。 
  关于 1999 年至 2003 年第二届立法会的产生,60 名立法会议员“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 30 人,
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 6人,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 24人”。 
  关于 2003 年至 2007 年第三届立法会的产生,60 名立法会议员“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 30 人,
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 30人”。 
  也就是说,香港特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立法会的选举,均采用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
合的模式,但是直接选举的比例在逐步增加——自 20人至 24人至 30人。 
  这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附件二以及相关的全国人大决定,已经依循香
港基本法,就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特区“头十年”也就是 1997年至 2007年,第一任(1997—2002)、第
二任(2002—2007)行政长官和第一届(1997—1999)、第二届(1999—2003)、第三届(2003—2007)立
法会的产生,如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逐步增加民主成分并最
终走向“双普选”的长远目标问题,规划和设计了一个非常具体和明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那么,“头十年”过后怎么办?香港基本法没有也不可能规划和设计得那么远,但是它有一个非
常具有开放性的指引:香港基本法附件一规定:“2007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
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香
港基本法附件二规定:“2007 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
如需对本附件的规定进行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这充分表达了中央政府对于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新时代,在香港特区发展民主政治的坚定信心和对已经“当家作主”的香港同胞可以管理好、
发展好、建设好新香港的高度信任。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补充说明: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各位香港基本法起草
委员会委员达成了一个高度共识: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及民主化进程,必须遵循
以下一些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第一,必须符合“一国两制”的原则,必须从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实际
情况出发,以保障香港的稳定繁荣为目的。第二,必须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
的发展。第三,必须既保持原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渐进地逐步发展适合香港情况
的民主制度。这些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构成了香港基本法的重要立法原意。 
  从以上有关香港基本法对于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具体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晰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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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结论: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特区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最根本的宪制基础和法理根据就是中国宪
法和香港基本法,中央政府就是香港特区以“双普选”为目标导向和主要内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
进程之总体方案及其“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设计者、发动者、主导者、推动者和监督者,也就
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和“总监理师”。 


